


为使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顺利实施，确保普查数据质量，根据国务院

批准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办公室在财

政部的支持下，委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组织开展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业污染源产

排污系数核算项目。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组织中国石油与化学工业协会等25家行

业联合会及中央科研单位，历时一年多的辛勤工作，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

规划等有关司办的指导下，在地方环保部门、科研、监测院所、相关企业的支持

下，完成了这一核算项目，并以此为基础编写了这套手册，为第一次全国污染源

普查工业污染源产排污量的核算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为此，在手册付印之际，

向一切参加这一工作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国务院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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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1）

1310 谷物磨制行业 （9）

1320 饲料加工行业 （13）

1331 食用植物油行业 （17）

1332 非食用植物油行业 （27）

1340 制糖行业 （31）

1351 畜禽屠宰行业 （37）

1352 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行业 （51）

1361 水产品冷冻加工行业 （57）

1362 鱼糜制品及水产品干腌制加工行业 （63）

1363 水产饲料的制造行业 （71）

1364 鱼油提取及制品的制造行业 （75）

1369 其他水产品加工行业 （79）

1370 蔬菜、水果和坚果加工行业 （83）

1391 淀粉及淀粉制品的制造行业 （91）

1392 豆制品加工行业 （105）

1393 蛋品加工行业 （111）

1411 糕点、面包制造行业 （115）

1419 饼干及其它焙烤食品制造行业 （119）

1421 糖果、巧克力制造行业 （123）

1422 蜜饯制作行业 （127）

1431 米、面制品制造行业 （131）

1432 速冻食品制造行业 （135）

1439 方便面及其他方便食品制造行业 （139）

1440 液体乳及乳制品制造行业 （143）

1451 肉、禽类罐头制造业 （151）

1452 水产品罐头制造业 （155）

1453 蔬菜、水果罐头制造业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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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1 味精制造业 （165）

1462 酱油、食醋及类似制品制造行业 （169）

1469 其他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行业 （173）

1492 冷冻饮品及食用冰制造行业 （177）

1493 盐加工业 （181）

1494 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制造行业 （185）

本分册编写单位及主要编写人员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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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以下简称手册），涵盖

了占我国工业污染物产排量绝大部分的351个小类行业。其中，259个小类行业的

产排污系数通过实测核算得出，92个小类行业的产排污系数采用类比方法获得。

本使用手册共十册。

第一分册内容包括：0610烟煤和无烟煤的开采洗选、0620褐煤的开采洗选、

0690其他煤炭采选、0710天然原油和天然气开采、0790与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有关

的服务活动、0810铁矿采选、0890其他黑色金属矿采选、0911铜矿采选、0912铅

锌矿采选、0913镍钴矿采选、0914锡矿采选、0915锑矿采选、0916铝矿采选、

0917镁矿采选、0921金矿采选、0931钨钼矿采选、0932稀土金属矿采选、1011石

灰石和石膏开采、1012建筑装饰用石开采、1013耐火土石开采、1019粘土及其他

土砂石开采、1020化学矿采选、1030采盐、1091石棉和云母矿采选、1092石墨和

滑石采选、1093宝石和玉石开采行业等26个小类行业产排污系数。

第二分册内容包括：1310谷物磨制、1320饲料加工、1331食用植物油加工、

1332非食用植物油加工、1340制糖、1351畜禽屠宰、1352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

1361水产品冷冻加工、1362鱼糜制品及水产品干腌制加工、1363水产饲料制造、

1364鱼油提取及制品的制造、1369其他水产品加工、1370蔬菜、水果和坚果加工、

1391淀粉及淀粉制品的制造、1392豆制品制造、1393蛋品加工、1411糕点、面包

制造、1419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制造、1421糖果、巧克力制造、1422蜜饯制造、

1431米、面制品制造、1432速冻食品制造、1439方便面及其他方便食品制造、

1440液体乳及乳制品制造、1451肉、禽类罐头制造、1452水产品罐头制造、1453

蔬菜、水果罐头制造、1461味精制造、1462酱油、食醋及类似制品的制造、1469

其他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1492冷冻饮品及食用冰制造、1493盐加工、1494食

品及饲料添加剂制造等33个小类行业产排污系数。

第三分册内容包括：1510酒精制造、1521白酒制造、1522啤酒制造、1523黄

酒制造、1524葡萄酒制造、1531碳酸饮料制造、1533果菜汁及果菜汁饮料制造、

1534含乳饮料和植物蛋白饮料制造、1535固体饮料制造、1539茶饮料及其他软饮

料制造、1711棉、化纤纺织加工、1712棉、化纤印染精加工、1721毛条加工、

1722毛纺织、1723毛染整精加工、1730麻纺织、1741缫丝加工、1742绢纺和丝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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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1743丝印染精加工、1751棉及化纤制品制造、1752毛制品制造、1753麻制

品制造、1755绳、索、缆的制造业、1754丝制品制造、1756纺织带和帘子布制造、

1757无纺布制造、1761棉、化纤针织品及编织品制造、1762毛针织及其编织品制

造、1810纺织服装等29个小类行业的产排污系数。

第四分册内容包括：1910皮革鞣制加工、1931毛皮鞣制加工、1941羽毛(绒)

加工、2011锯材加工、2021胶合板制造、2022纤维板制造、2023刨花板制造、

2029其他人造板、材制造、2210纸浆制造、2221机制纸及纸板制造、2222手工纸

制造、2223加工纸制造、2511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2520炼焦等14个小类行

业的产排污系数。

第五分册内容包括：2611无机酸制造、2612无机碱制造、2613无机盐制造、

2614有机化学原料制造、2621氮肥制造、2622磷肥制造、2623钾肥制造、2624复

混肥料制造、2631化学农药制造、2632生物化学农药及微生物农药制造、2641涂

料制造、2642油墨及类似产品制造、2643颜料制造、2644染料制造、2651初级形

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2652合成橡胶制造、2653合成纤维单(聚合)体的制造、

2661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2665信息化学品制造、2666环境污染处理专用药剂材

料制造、2667动物胶制造、2671肥皂及合成洗涤剂制造、2672化妆品制造、2673

口腔清洁用品制造、2674香料、香精制造等25个小类行业的产排污系数。

第六分册内容包括：2710化学药品原药制造、2720化学药品制剂制造、2730

中药饮片加工、2740中成药制造、2750兽用药品制造、2760生物、生化制品的制

造、2770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2811化纤浆粕制造、2812人造纤维（纤维素

纤维）制造、2821锦纶纤维制造、2822涤纶纤维制造、2823腈纶纤维制造、2824

维纶纤维制造、2829其他合成纤维制造、2911车辆、飞机及工程机械轮胎制造、

2912力车胎制造、2913轮胎翻新加工、2940再生橡胶制造、3050塑料人造革、合

成革制造等19个行业产排污系数。

第七分册内容包括：3111水泥制造、3112石灰和石膏制造、3123石棉水泥制

品制造、3131粘土砖瓦及建筑砌块制造、3132建筑陶瓷制品制造、3133建筑用石

加工、3134防水建筑材料制造、3135隔热和隔音材料制造、3141平板玻璃制造、

3142技术玻璃制品制造、3143光学玻璃制造、3144玻璃仪器制造、3145日用玻璃

制品及玻璃包装容器制造、3146玻璃保温容器制造、3147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

3148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3151卫生陶瓷制品制造、3152特种陶瓷制品制

造、3153日用陶瓷制品制造、3159园林、陈设艺术及其他陶瓷制品制造、3161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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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制品制造、3169耐火陶瓷制品及其他耐火材料制造、3191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

等23个小类行业产排污系数。

第八分册内容包括：3210炼铁、3220炼钢、3230钢压延加工、3240铁合金冶

炼、3311铜冶炼、3312铅锌冶炼、3313镍钴冶炼、3314锡冶炼、3315锑冶炼、

3316铝冶炼、3317镁冶炼、3321金冶炼、3331钨钼冶炼、3332稀土金属冶炼、

3340有色金属合金制造、3351常用有色金属压延加工、3352贵金属压延加工、

3353稀有稀土金属压延加工等18个小类行业产排污系数。

第九分册内容包括：3411金属结构制造、3431集装箱制造、3440金属丝绳及

其制品的制造、3460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3511锅炉及辅助设备制造、

3512内燃机及配件制造、3513汽轮机及辅机制造、3514水轮机及辅机制造、3521

金属切削机床制造、3522金属成形机床制造、3523铸造机械制造、3524金属切割

及焊接设备制造、3530起重运输设备制造、3541泵及真空设备制造、3543阀门和

旋塞的制造、3551轴承制造、3573制冷、空调设备制造、3574风动和电动工具制

造、3581金属密封件制造、3582紧固件、弹簧制造、3591钢铁铸件制造、3592锻

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3611采矿、采石设备制造、3625模具制造、3671拖拉机

制造、3691环境污染防治专用设备制造、3711铁路机车车辆及动车组制造、3712

工矿有轨专用车辆制造、3713铁路机车车辆配件制造、3714铁路专用设备及器

材、配件制造、3721汽车整车制造、3722改装汽车制造、3723电车制造、3724汽

车车身、挂车的制造、3725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3731摩托车整车制造、3732

摩托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3741脚踏自行车及残疾人座车制造、3742助动自行车

制造、3751金属船舶制造、3755船舶修理及拆船等41个小类行业的产排污系数。

第十分册内容包括：3922电容器及其配套设备制造、3940电池制造、3951家

用制冷电器制造、3952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4011通信传输设备制造、4012通信

交换设备制造、4013通信终端设备制造、4014移动通信及终端设备制造、4019其

他通信设备制造、4031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及发射设备制造、4032广播电视接收设

备及器材制造、4039应用电视设备及其他广播电视设备制造、4041电子计算机整

机制造、4042计算机网络设备制造、4043电子计算机外部设备制造、4051电子真

空器件制造、4052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4053集成电路制造、4059光电子器件及

其他电子器件制造、4061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4062印制电路板制造、4071家用

影视设备制造、4072家用音响设备制造、4090其他电子设备制造、4310金属废料

和碎屑的加工处理、4320非金属废料和碎屑的加工处理、4411火力发电、4430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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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生产和供应（包括工业锅炉）、4500燃气生产和供应业、4610自来水的生产和

供应、4690其他水处理、利用与分配等31个小类行业产排污系数、采用类比方法

行业的产排污系数。

名词解释

产污系数，即污染物产生系数，指在典型工况生产条件下，生产单位产品

（或使用单位原料等）所产生的污染物量。

排污系数，即污染物排放系数，指在典型工况生产条件下，生产单位产品

（使用单位原料）所产生的污染物量经末端治理设施削减后的残余量，或生产单

位产品（使用单位原料）直接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量。当污染物直排时，排污

系数与产污系数相同。

使用方法

首先，确定需要查找小类行业代码和行业名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4754-2002中的行业代码和行业名称为准），根据手册目录，翻查到相关行

业。

其次，根据相关产品名称、原料名称、生产工艺、生产规模，细读相关注意

事项，确定产污系数。

最后，根据相关末端处理技术，细读相关注意事项，确定排污系数。

示例

示例1煤炭采选行业产排污系数法核算示例

（本示例由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提供）

位于山西省晋南地区的某煤矿年生产烟煤30万吨，其生产工艺为井工开采、

炮采，其产品全部进入配套选煤厂进行洗选加工，该选煤厂的洗水达到三级闭路

循环。

第一步：首先明确以下基本信息：⑴翻查到0610烟煤和无烟煤的开采洗选业

中“煤矿开采区域条件分类表”，确定山西晋南地区属于二类地区；⑵本煤矿选

煤厂洗煤废水的处理利用达到三级闭路循环；⑶本企业属于煤炭开采-洗选联合

企业，其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包括煤矿煤炭开采和选煤厂煤炭洗选加工两部分

产、排污量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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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企业填表人根据本企业产品、原料、工艺、规模和污染物末端处理

技术，分别计算煤矿和选煤厂的产排污量。

对于煤矿，基本类型为“烟煤+烟煤+井工炮采+≤30万吨/年+沉淀分离法”。

在手册“0610烟煤无烟煤开采业产排污系数表”找到二类地区对应的污染物产污

系数：工业废水量1.4吨/吨-产品、化学需氧量182克/吨-产品、石油类5.54克/吨-

产品、工业固体废物（煤矸石） 0.08吨/吨-产品；排污系数为工业废水量0.55吨/

吨-产品、化学需氧量33克/吨-产品、石油类1.668克/吨-产品，工业固体废物（煤

矸石）没有排污系数。

对于选煤厂，基本类型为“洗精煤+烟煤+块煤末煤全入选+≤30万吨/年+

‘物理+化学’”。查“0610烟煤无烟煤洗选业产排污系数表”找到与三级闭路循环

对应的污染物产污系数：工业废水量0.3吨/吨-原料、化学需氧量44克/吨-原料、

石油类2.25克/吨-原料、工业固体废物（煤矸石） 0.18吨/吨-原料、工业固体废物

（浮选尾矿） 0.05吨/吨-原料；排污系数为工业废水量0.05吨/吨-原料、化学需氧

量4.2克/吨-原料、石油类0.32克/吨-原料，工业固体废物（煤矸石和浮选尾矿）

没有排污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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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根据企业生产能力分别计算煤矿和选煤厂污染物产生和排放量。

①煤矿废水中石油类的产生量：30万吨×5.54克/吨=1.662吨

排放量：30万吨×1.668克/吨=0.5004吨

其余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同此方法计算。

②选煤厂废水中石油类的产生量为：30万吨×2.25克/吨=0.675吨

排放量为：30万吨×0.32克/吨=0.096吨

其余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同此方法计算。

第四步：计算该煤炭采选联合企业各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总量。如废水中石

油类产生总量为：1.662吨+0.675吨=2.337吨；废水中石油类排放总量为：0.5004吨

+0.096吨=0.5964吨。其余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同此方法计算。

第五步：填表

①将工业废水量和各类水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分别填入表G105-1；

②将工业废水量汇总填入表G103；

③各类水污染物汇总后填入表G105；

④将固体废物产生量和排放量填入表G110。

其他说明：当企业为单一煤矿和独立选煤厂，或煤矿有部分生产煤炭不洗

选、或煤矿选煤厂接受部分外来煤炭洗选加工时，只计算实际生产部分的产排污

量。

示例2啤酒行业产排污系数法核算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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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示例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供）

某啤酒生产企业，以麦芽和大米为原料，生产过程中回收了冷却水和废酵

母，年产量为200,000千升，末端处理技术采用厌氧/好氧组合工艺，涉及的污染

物包括：工业废水量、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第一步：通过表G101，获知该企业属于“1522啤酒制造业”。

第二步：确定啤酒酿造所产生的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

①根据表G105-1，获知此企业的产品为啤酒，原料为麦芽和大米、生产过程

中回收了冷却水和废酵母，年产量为200,000千升/年。确定此生产线的末端治理

技术为“UASB+SBR处理工艺”。

②根据以上信息查“1522啤酒制造业产排污系数表”，得出该企业生产啤酒

的产排污系数为：

③以企业实际生产量，计算得出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

污染物产生量=产污系数×产品产量

污染物排放量=排污系数×产品产量

由：产品产量=200,000千升/年

得各种污染物量分别为：

———工业废水量产生量=5×200,000=1,000,000吨/年

排放量=5×200,000=1,000,000吨/年

———废水中化学需氧量产生量=8,000×200,000=1,600吨/年

排放量=400×200,000=80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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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中五日生化需氧量产生量=4,800×200,000=960吨/年

排放量=100×200,000=20吨/年

———废水中氨氮产生量=600×200,000=120吨/年

排放量=100×200,000=20吨/年

第三步：填表

①将工业废水量和各类水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分别填入表G105-1；

②将生产过程中产生和排放的工业废水量汇总填入表G103；

③各类水污染物汇总后填入表G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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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由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编制，联系人：王异静，联系电话：010-6464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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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用范围

本手册给出了《统计上使用的产品分类目录》中谷物磨制行业中谷物细粉、

大米、碾磨脱壳其他谷物、谷物粗粉、团粒、干豆粉等的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

涵盖了谷物磨制行业总产量95%以上的产品，可用于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谷物

磨制行业工业污染源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核算。

涉及的污染物：工业粉尘。

2注意事项

2.1 系数表中未涉及产品的产排污系数
大米细粉、玉米、糯米等谷物细粉以及采用干法工艺生产的干豆粉类产品，

可按照小麦粉的产排污系数计算；碾磨、脱壳等谷物以及谷物粗粉、团粒类产

品，可按照大米的产排污系数计算。

2.2生产非单一产品企业污染物产排量核算

当同一企业生产多个产品时，普查时以产品为依据，分别核算统计。

2.3 无组织排放的说明
本手册只给出本行业工业粉尘污染物的有组织排放的产排污系数，不包括无

组织排放的产排污系数。

2.4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①根据谷物磨制行业的生产特点，将除尘系统视为生产工艺设备。因此，本

行业工业粉尘的产排污系数相等。

②本手册力求简单、清楚，便于普查员使用，制定时充分考虑了全国的平均

水平，使用本手册计算得出的产排污量可能会与单个调查企业的情况有一定出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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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由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编制，联系人：李虹，联系电话：010-6464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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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手册给出了《统计上使用的产品分类目录》中饲料加工行业中配合饲料、

浓缩饲料、预混合饲料等饲料产品的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涵盖了行业总产量

95%以上的饲料产品。可用于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饲料加工行业工业污染源污

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核算。

涉及的污染物：工业粉尘。

2 注意事项
2.1系数表中未涉及产品的产排污系数

《统计上使用的产品分类目录》 中的宠物饲料产品的产排污系数请参照

《1419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制造行业产排污系数手册》和《1451肉、禽类罐头制造

行业产排污系数手册》；饲料添加剂的产排污系数请参照《1494食品及饲料添加

剂制造行业产排污系数手册》；饲料用水产品渣粉的产排污系数请参照《1363水

产饲料制造行业产排污系数手册》。

2.2 生产非单一产品企业污染物产排量核算
当同一企业生产多种产品时，普查时以产品为依据，分别核算统计。

2.3无组织排放的说明

本手册只给出本行业工业粉尘污染物的有组织排放的产排污系数，不包括无

组织排放的产排污系数。

2.4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①根据目前饲料加工企业生产工艺的特点，除尘设备视为生产工艺设备。因

此，本行业工业粉尘的产排污系数相等。

②本手册力求简单、清楚，易于普查员使用，制定时充分考虑了全国的平均

水平，使用本手册核算出的产排污量可能会与单个调查企业的情况有一定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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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由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编制，联系人：薛洁，联系电话：010-64647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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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手册给出了《统计上使用的产品分类目录》中食用植物油行业毛油、精制

食用植物油、人造黄油及其它食用油脂的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可用于第一次全

国污染源普查食用植物油行业工业污染源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核算。

涉及的污染物包括：工业废水量、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总磷。

2注意事项

2.1 系数表单中未涉及的产排污系数
①本手册已基本涵盖各种原料、工艺及规模的食用植物油产品，对系数表单

中未涉及的产品，按照工艺优先的原则，选用系数表单中相同工艺、相同规模的

产排污系数，当规模等级或工艺有差异时根据表注说明进行系数调整。

调整后的产污系数=系数表单中选取的产污系数×调整系数

调整后的排污系数=系数表单中选取的排污系数×调整系数

无需调整时取值为1。同时，需注意在有些情况下，工业废水量和其他污染

物指标的调整系数取值不同。

②采用压榨或水代法生产的芝麻油产品，污染物产排忽略不计。

③采用压榨工艺生产的毛油产品，污染物产排忽略不计。

④人造黄油、人造奶油、起酥油等产品主要污染物的产排量已计入原料油脂

的生产过程，无需另行计算污染物产排量。

2.2生产非单一产品企业污染物产排量核算

当同一企业生产多种产品时，普查时以产品为依据，分别核算统计。

2.3其它需要说明的问题

①如企业末端治理设施与系数表单不同，选择系数表单中相近治理工艺的排

污系数进行核算。

②当调查企业厂区排水进入水体时，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总磷的排污

系数乘以0.7进行调整。

③本手册力求简单、清楚，易于普查员使用，制定时充分考虑了全国的平均

水平，使用本手册核算出的产排污量可能会与单个调查企业的情况有一定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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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由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编制，联系人：薛洁，联系电话：010-64647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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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手册给出了《统计上使用的产品分类目录》中非食用植物油行业初榨非

食用植物油、精制非食用植物油的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可用于第一次全国污染

源普查非食用植物油行业工业污染源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核算。

涉及的污染物包括：工业废水量、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

2 注意事项
2.1 产排污系数调整表的使用说明
由于本行业产品、原料数量众多，加工工艺也有所不同，对系数表单中无法

包含的产品，参照产排污系数调整表调整产排污系数。

调整后的产污系数＝系数表单中选取的产污系数×调整系数

调整后的排污系数＝系数表单中选取的排污系数×调整系数

无需调整时取值为1。同时，需注意在有些情况下，工业废水量和其他污染

物指标的调整系数取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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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生产非单一产品企业污染物产排量核算

当同一企业生产多种产品时，普查时以产品为依据，分别核算统计。

2.3其它需要说明的问题

①如企业末端治理设施与系数表单不同，选择系数表单中相近治理工艺的排

污系数进行核算。

②本手册力求简单、清楚，易于普查员使用，制定时充分考虑了全国的平均

水平，使用本手册核算出的产排污量可能会与单个调查企业的情况有一定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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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由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编制，联系人：宋国勇，联系电话：

010-6464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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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用范围

本手册给出了《统计上使用的产品分类目录》中制糖行业中原糖、成品糖、

加工糖、糖蜜等产品的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可用于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制糖

行业工业污染源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核算。

涉及的污染物包括：工业废水量、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

2注意事项

2.1产排污系数调整表的说明

由于本行业产品、原料数量众多，加工工艺有所不同，对于系数表单中未涉

及的产排污系数，请参照“制糖行业产排污系数调整表”选择调整系数进行核

算。

调整后的产污系数＝系数表单中选取的产污系数×调整系数

调整后的排污系数＝系数表单中选取的排污系数×调整系数

无需调整时调整系数取值为1。同时需注意在有些情况下，工业废水量与其

它污染物指标的调整系数取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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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生产非单一产品企业污染物产排量核算

当同一企业生产多种产品时，普查时以产品为依据，分别核算统计。

2.3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①当调查企业末端治理设施与系数表单中不同时，请选取系数表单中相近末

端治理技术的排污系数进行计算。

②本手册力求简单、清楚，易于普查员使用，制定时充分考虑了全国的平均

水平，使用本手册计算得出的产排污量可能会与单个调查企业的情况有一定出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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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由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编制，联系人：王异静，联系电话：

010-6464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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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手册给出了《统计上使用的产品分类目录》中畜禽屠宰行业鲜肉、冻肉

类等产品的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可用于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畜禽屠宰行业工

业污染源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核算。

涉及的污染物包括：工业废水量、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

磷、总氮。

2 注意事项
2.1产排污系数调整表的使用说明

①由于本行业产品众多，原料、加工工艺也有所不同，对系数表单中无法包

含的产品，参照产排污系数调整表调整产排污系数。

②对调整系数的使用说明

G产*=G产×k1

G排*=G排×k1×k2

G产*：调整后的产污系数

G排*：调整后的排污系数

G产：系数表单中的产污系数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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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排：系数表单中的排污系数数值

k1：产品调整系数

k2：屠宰和肉制品联合加工时的调整系数

无需调整时取值为1。同时，需注意在有些情况下，工业废水量和其他污染

物指标的调整系数取值不同。

2.2 生产非单一产品企业污染物产排量核算
当同一企业生产多个产品时，普查时以产品为依据，分别核算统计。

2.3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①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可选择“畜禽屠宰行业产排污系数表（以畜禽数量

计）”或“畜禽屠宰行业产排污系数表（以吨-活屠重计）”其中之一进行污染物

产生量和排放量的核算。

②如选择“畜禽屠宰行业产排污系数表Ⅰ（以畜禽数量计）”进行污染物产

排量核算时，污染物产(排)量计算公式为：污染物产(排)量=污染物产(排)系数×日

屠宰畜禽头数×年生产天数。

③如选择“畜禽屠宰行业产排污系数表Ⅱ（以吨-活屠重计）”中猪、羊、鸡

的吨-活屠重分别按13头猪、25头羊、571只鸡计，此时每头猪的活屠重按77千克

计算，每头羊的活屠重按40千克计算,每只鸡的活屠重按1.75千克计算。如选择此

表进行污染物产排量核算时，污染物产(排)量计算公式为：污染物产(排)量=污染

物产(排)系数×日屠宰畜禽头数×年生产天数×(活屠重÷1000)。

④如所调查企业末端治理设施与系数表单不相同，选用系数表单中相近治理

工艺的产排污系数。

⑤本手册力求简单、清楚，易于普查员使用，制定时充分考虑了全国的平均

水平，使用本手册计算得出的产排污量可能会与单个调查企业的情况有一定出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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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由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编制，联系人：王异静，联系电话：

010-6464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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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手册给出了《统计上使用的产品分类目录》中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行业以

酱卤制品为代表的中式产品和以蒸煮香肠制品为代表的西式产品的产污系数和排

污系数，可用于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行业工业污染源污染

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核算。

涉及的污染物包括：工业废水量、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

氮。

2注意事项

2.1产排污系数调整表的使用说明

①由于本行业产品数量众多，原料、加工工艺也有所不同，对系数表单中无

法包含的产品，参照产排污系数调整表调整产排污系数。

②对调整系数说明如下：

G产*=G产×k1×k2

G排*=G排×k1×k2×k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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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产*：调整后的产污系数

G排*：调整后的排污系数

G产：系数表单中的产污系数数值

G排：系数表单中的排污系数数值

k1：产品调整系数

k2：工艺调整系数

k3：排放去向调整系数

无需调整时取值为1。同时，需注意在有些情况下，工业废水量和其他污染

物指标的调整系数取值不同。

2.2生产非单一产品企业污染物产排量核算

当同一企业生产多个产品时，普查时以产品为依据，分别核算统计。

2.3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①如所调查企业末端治理设施与系数表单不相同，选用系数表单中相近治理

工艺的产排污系数。

②本手册力求简单、清楚，易于普查员使用，制定时充分考虑了全国的平均

水平，使用本手册计算得出的产排污量可能会与单个调查企业的情况有一定出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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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由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编制，联系人:宋国勇，联系电话：010-6464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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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用范围

本手册给出了《统计上使用的产品分类目录》中水产品冷冻加工行业中冷

冻鱼制品、冷冻甲壳动物、冷冻软体动物等产品的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可用于

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水产品冷冻加工行业工业污染源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

核算。

涉及的污染物包括：工业废水量、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

氮。

2 注意事项
2.1 产排污系数调整表的说明
由于本行业产品、原料数量众多，加工工艺有所不同，对于系数表单中未涉

及的产排污系数，请按照下面的“水产品冷冻加工行业产排污系数调整表”选择

调整系数进行调整。无需调整时调整系数取值为1。

调整后的产污系数=系数表单中选取的产污系数×调整系数

调整后的排污系数=系数表单中选取的排污系数×调整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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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产非单一产品企业污染物产排量核算
当同一企业生产多种产品时，普查时以产品为依据，分别核算统计。

2.3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①当调查企业末端治理设施与系数表单中不同时，请选取系数表单中相近末

端治理技术的排污系数进行计算。

②本手册力求简单、清楚，易于普查员使用，制定时充分考虑了全国的平均

水平，使用本手册计算得出的产排污量可能会与单个调查企业的情况有一定出

入。

- 59 -



-
60

-



-
61

-



- 62 -



本《手册》由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编制，联系人:宋国勇，联系电话：010-6464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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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用范围
本手册给出了《统计上使用的产品分类目录》中鱼糜制品及水产品干腌制

加工行业中干制鱼及制品、干制软体动物、腌渍鱼制品、腌渍软体动物、水生动

物熏制品、鱼糜制品、甲壳水生动物加工品、水生植物干制品等产品的产污系数

和排污系数，可用于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鱼糜制品及水产品干腌制加工行业工

业污染源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核算。

涉及的污染物包括：工业废水量、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

氮。

2 注意事项
2.1产排污系数调整表的说明

由于本行业产品、原料数量众多，加工工艺有所不同，对于系数表单中未涉

及的产排污系数，请按照下面的“鱼糜制品及水产品干腌制加工行业产排污系数

调整表”选择调整系数进行调整。无需调整时调整系数可视为1。

调整后的产污系数=系数表单中选取的产污系数×调整系数

调整后的排污系数=系数表单中选取的排污系数×调整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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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生产非单一产品企业污染物产排量核算

当同一企业生产多种产品时，普查时以产品为依据，分别核算统计。

2.3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①当调查企业末端治理设施与系数表单中不同时，请选取系数表单中相近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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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治理技术的排污系数进行计算。

②本手册力求简单、清楚，易于普查员使用，制定时充分考虑了全国的平均

水平，使用本手册计算得出的产排污量可能会与单个调查企业的情况有一定出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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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由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编制，联系人:宋国勇，联系电话：010-6464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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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手册给出了《统计上使用的产品分类目录》中水产饲料的制造行业中饲

料用鱼粉等产品的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可用于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水产饲料

的制造行业工业污染源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核算。

涉及的污染物包括：工业废水量、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

氮。

2注意事项

2.1生产非单一产品企业污染物产排量核算

当同一企业生产多种产品时，普查时以产品为依据，分别核算统计。

2.2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①当调查企业末端治理设施与系数表单中不同时，请选取系数表单中相近末

端治理技术的排污系数进行计算。

②水产饲料的制造行业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归于水

产品加工业行业，但根据《统计上使用的产品分类目录》中水产饲料归于饲料

行业范畴。

③本手册力求简单、清楚，易于普查员使用，制定时充分考虑了全国的平均

水平，使用本手册计算得出的产排污量可能会与单个调查企业的情况有一定出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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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由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编制，联系人:宋国勇，联系电话：010-6464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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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手册给出了《统计上使用的产品分类目录》中鱼油提取及制品的制造行

业中鱼油、脂等产品的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可用于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鱼油

提取及制品的制造行业工业污染源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核算。

涉及的污染物包括：工业废水量、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

氮。

2注意事项

2.1产排污系数调整表的说明

由于本行业产品数量较多，对于系数表单中未涉及的产排污系数，请按照下

面的“鱼油提取及制品的制造行业产排污系数调整表”选择调整系数进行调整。

无需调整时调整系数取值为1。

调整后的产污系数=系数表单中选取的产污系数×调整系数

调整后的排污系数=系数表单中选取的排污系数×调整系数

2.2 生产非单一产品企业污染物产排量核算

当同一企业生产多种产品时，普查时以产品为依据，分别核算统计。

2.3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①当调查企业末端治理设施与系数表单中不同时，请选取系数表单中相近末

端治理技术的排污系数进行计算。

②本手册力求简单、清楚，易于普查员使用，制定时充分考虑了全国的平均

水平，使用本手册计算得出的产排污量可能会与单个调查企业的情况有一定出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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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由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编制，联系人:宋国勇，联系电话：010-6464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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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手册给出了《统计上使用的产品分类目录》中其他水产品加工行业中海

藻胶等产品的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可用于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其他水产品加

工行业工业污染源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核算。

涉及的污染物包括：工业废水量、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

氮。

2 注意事项
2.1 系数表单中未涉及产品的产排污系数
《统计上使用的产品分类目录》中未对其他水产品加工行业的产品作具体定

义，此类产品产量占水产品加工总量的比重很低，请按照调查企业实际情况进行

产排污核算。海洋化工产品可参照化工行业的产排污系数使用手册中的相近产品

进行核算。

2.2 生产非单一产品企业污染物产排量核算
当同一企业生产多种产品时，普查时以产品为依据，分别核算统计。

2.3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①当调查企业末端治理设施与系数表单中不同时，请选取系数表单中相近末

端治理技术的排污系数进行计算。

②本手册力求简单、清楚，易于普查员使用，制定时充分考虑了全国的平均

水平，使用本手册计算得出的产排污量可能会与单个调查企业的情况有一定出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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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由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编制，联系人：刘凌，联系电话：010-64645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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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手册给出了《统计上使用的产品分类目录》中蔬菜加工制品的冷冻蔬菜

（速冻蔬菜）、干制蔬菜（脱水蔬菜）、腌渍菜以及水果和坚果加工产品的产污系

数和排污系数，可用于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蔬菜、水果和坚果加工行业工业污

染源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核算。

涉及的污染物包括：工业废水量、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

2 注意事项
2.1 系数表中未涉及的产排污系数

本手册已基本涵盖本行业各种产品、原料、工艺及规模的生产状况。对系数

表单中未涉及的情况，请根据以下说明在系数表单中选取产排污系数，并进行系

数调整。

调整后的产污系数=系数表单中选取的产污系数×调整系数

调整后的排污系数=系数表单中选取的排污系数×调整系数

但在有些情况下，工业废水量和其他污染物指标的调整系数取值不同；无需

调整时调整系数可视为1。

①冷冻水果及坚果产品直接选用系数表单中速冻蔬菜产品瓜类蔬菜原料的产

排污系数。

②盐渍食用菌选用系数表单中酱腌菜、糖醋渍菜、虾油渍菜、糟糠渍菜、盐

渍蔬菜产品的产排污系数乘以0.3进行调整。盐渍食用菌指《统计上使用的产品分

类目录》中的非醋腌制蘑菇及块菌。

③《统计上使用的产品分类目录》中的清水渍甜玉米、赤豆馅、水果酱、坚

果酱、果泥、果膏及其他类似制品在《1453蔬菜、水果罐头制造行业产排污系数

手册》中选取相近产品的产排污系数。

④各种水果干选用果蔬脆片产品的产排污系数。

⑤焙、炒加工的坚果及果仁、蒸煮加工的坚果及果仁制品的污染物产排量忽

略不计。直接干燥的其它干制蔬菜，污染物产排量忽略不计。

⑥盐渍腌制番茄产品目前国内尚无规模生产，无需调查。

⑦如调查企业规模不在系数表单所给定的规模范围之内，规模高于上限时产

排污系数乘以0.95进行调整，规模低于下限时产排污系数乘以1.10进行调整。

⑧如调查企业的末端治理设施与系数表单所列的不同，选择系数表单中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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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工艺的排污系数计算。

2.2生产非单一产品企业污染物产排量核算

当同一企业生产多种产品时，普查时以产品为依据，分别核算统计。

2.3蔬菜加工原料的分类说明

①根茎类泛指人们主要食用其各种形态肥大、肉质根的蔬菜，如萝卜、山药

等。

②薯类泛指人们主要食用其块根的蔬菜，如马铃薯、甘薯等。

③芥菜类泛指人们主要食用其叶片、叶柄、叶球、嫩梢和茎的蔬菜，如大白

菜、甘蓝、花椰菜等。

④叶菜类泛指人们主要食用其叶片、叶柄和茎的蔬菜，如菠菜、油菜、芹菜

等。

⑤葱蒜类泛指人们主要食用其茎的香辛类蔬菜，如洋葱、大蒜、大葱、韭菜

等。

⑥豆类泛指人们主要食用其豆粒和豆荚的蔬菜，如豇豆、扁豆、蚕豆、四季

豆等。

⑦食用菌是一类不含叶绿素的植物，是以无毒真菌的子实体为食用部分的蔬

菜，如金针菇、香菇、黑木耳、平菇等。

⑧瓜菜类泛指人们食用其瓜果的蔬菜，如南瓜、冬瓜、黄瓜、丝瓜等。

2.4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①本手册所指的规模等级按整个企业采用相同的生产线生产同类产品的产量

计。

②本手册力求简单、清楚，便于普查员使用，制定时考虑了全国的平均水

平，由于本行业产品、原料种类繁多、污染物产排差异明显，使用本手册核算出

的产排污量可能会与单个调查企业的情况有一定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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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由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编制，联系人：宋国勇，联系电话：

010-6464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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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手册给出了《统计上使用的产品分类目录》中淀粉及淀粉制品的制造行业

中淀粉、菊粉、淀粉制品、淀粉糖、糊精及其他改性淀粉等产品的产污系数和排

污系数，可用于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淀粉及淀粉制品的制造行业工业污染源污

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核算。

涉及的污染物包括：工业废水量、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

氮。

2 注意事项
2.1 系数表中未涉及的产排污系数

由于本行业产品、原料数量众多，加工工艺有所不同，对于系数表单中未涉

及的产排污系数，请按照下面的“淀粉及淀粉制品的制造行业产排污系数调整

表”选择调整系数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产污系数=系数表单中选取的产污系数×调整系数

调整后的排污系数=系数表单中选取的排污系数×调整系数

无需调整时调整系数取值为1。同时需注意在某些情况下，工业废水量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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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污染物指标的调整系数取值不同。

2.2生产非单一产品企业污染物产排量核算

当同一企业生产多种产品时，普查时以产品为依据，分别核算统计。

一家企业同时生产淀粉和淀粉糖产品的情况比较普遍，淀粉糖的原料可以有

两种选择，用不经干燥的自产淀粉乳和经过干燥的商品淀粉。以企业自产商品淀

粉或淀粉乳为原料生产淀粉糖产品时，不要重复计算淀粉原料的污染物产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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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①当调查企业末端治理设施与系数表单中不同时，请选取系数表单中相近末

端治理技术的排污系数进行计算。

②本手册力求简单、清楚，易于普查员使用，制定时充分考虑了全国的平均

水平，使用本手册计算得出的产排污量可能会与单个调查企业的情况有一定出

入。

3示例

某淀粉生产企业以玉米为原料生产淀粉和淀粉糖。年产玉米淀粉76,500吨、

固体葡萄糖50,000吨、麦芽糖浆20,000吨，其他副产品玉米蛋白粉12,000吨、胚芽

13,000吨、麸质饲料50,000吨。末端治理技术为“A2/O”。

测算准备步骤，该企业固体葡萄糖和麦芽糖浆是用自产淀粉乳为原料进行生

产的，该企业生产1吨固体葡萄糖需淀粉乳折算成商品淀粉为1.11吨；生产1吨麦

芽糖浆需淀粉乳折算成商品淀粉为0.9吨。50,000吨固体葡萄糖消耗商品淀粉

55500吨；20,000吨麦芽糖浆消耗商品淀粉18,000吨。

第一步，通过表G101，确定该企业属于“1391淀粉及淀粉制品制造行业”。

第二步，查普查表G105-1表得知，该企业①玉米淀粉的产品、原料、生产工

艺、生产能力，对应系数表单中的组合名称为“玉米淀粉+玉米+湿法+所有规

模”；②淀粉糖的产品、原料、生产工艺、生产能力，对应系数表单中的组合名

称为和“液体葡萄糖、麦芽糖浆+淀粉+酶法+≥50,000吨/年”；③废水处理工艺为

“A2/O”。

第三步，根据以上信息①查“1391淀粉及淀粉制品的制造行业产排污系数使

用手册”的系数表单，选择对应产品、原料、工艺、规模等级及末端治理技术的

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结果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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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查“淀粉及淀粉制品的制造行业产排污系数调整表”得知以下信息：

———根据第14项的调整原则，固体葡萄糖的工业废水量调整系数为1.4、化学

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氮调整系数为1.1。

———根据第22项的调整原则，原料采用淀粉乳时，调整系数为工业废水量

0.8、其它污染物指标为0.9。

———玉米蛋白粉、胚芽、麸质饲料的废水产排量已计入淀粉生产的废水产排

量中，不再重复计算。

第四步，根据企业的实际产品产量，测算污染物的年产生量和排放量。

1）计算玉米淀粉产品的年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

①玉米淀粉产品的年污染物产生量：

———工业废水量=系数表单产污系数×淀粉产量=5.02×76,500=384,030吨=38.

403万吨

———化 学 需 氧 量 = 系 数 表 单 排 污 系 数 × 淀 粉 产 量 =31,853 ×

76,500=2,436,754,500克=2,436.755吨

———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氮污染物产生量按同样方法计算。

②计算玉米淀粉产品的年污染物排放量：

———工业废水量=系数表单产污系数×淀粉产量=4.811×76,500=368,041.5吨

=36.804万吨

———化学需氧量=系数表单排污系数×淀粉产量=424.9×76,500=32,504,850克

=32.505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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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氮污染物排放量按同样方法计算。

2）计算麦芽糖浆产品的年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

由于该企业用自产淀粉乳为原料生产麦芽糖浆，因此，麦芽糖浆的污染物产

排量由两部分组成：即用玉米加工淀粉乳阶段的污染物产排量和用淀粉乳生产麦

芽糖浆阶段的污染物产排量。

①麦芽糖浆产品的年污染物产生量

———工业废水量=玉米生产淀粉乳废水产生量＋淀粉乳生产麦芽糖浆废水产

生量=玉米淀粉系数表单值×淀粉乳原料调整系数×淀粉量（折算成商品淀粉）

＋麦芽糖浆系数表单值×麦芽糖浆产量=5.02×0.8×18,000＋5.492×20,000=18.213

万吨

———化学需氧量=玉米生产淀粉乳化学需氧产生量+淀粉乳生产麦芽糖浆化学

需氧产生量=玉米淀粉系数表单值×淀粉乳原料调整系数×淀粉乳产量（折算成

商品淀粉） +麦芽糖浆系数表单值×麦芽糖浆产量=31,853×0.9×18,000+16,152×

20,000=839.059吨

———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氮污染物产生量按同样方法计算。

②麦芽糖浆产品的年污染物排放量：

———工业废水量=玉米生产淀粉乳废水排放量＋淀粉乳生产麦芽糖浆废水排

放量=玉米淀粉系数表单值×淀粉乳原料调整系数×淀粉量（折算成商品淀粉）

＋麦芽糖浆系 数表单值×麦芽糖浆 产量 =4.811 ×0.8×18,000+4.918×

20,000=69,278.4+98,360=167,638.4吨=16.764万吨

———化学需氧量=玉米生产淀粉乳化学需氧排放量+淀粉乳生产麦芽糖浆化学

需氧排放量=玉米淀粉系数表单值×淀粉乳原料调整系数×淀粉乳产量（折算成

商品淀粉） +麦芽糖浆系数表单值×麦芽糖浆产量=424.9×0.9×18,000+441.3×

20,000=6,883,380+8,826,000=15,709,380克=15.709吨

———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氮污染物排放量按同样方法计算。

3）计算固体葡萄糖产品的年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

由于该企业用自产淀粉乳为原料生产固体葡萄糖，因此，固体葡萄糖的污染

物产排量由两部分组成：即用玉米加工淀粉乳阶段的污染物产排量和用淀粉乳生

产固体葡萄糖阶段的污染物产排量。

①固体葡萄糖产品的年污染物产生量

———工业废水量=玉米生产淀粉乳废水产生量+淀粉乳生产固体葡萄糖废水产

生量=玉米淀粉系数表单值×淀粉乳原料调整系数×淀粉乳产量（折算成商品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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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 +麦芽糖浆系数表单值×固体葡萄糖调整系数×固体葡萄糖产量=5.02×0.8×

55,500+5.492×1.4×50,000=60.733万吨

———化学需氧量=玉米生产淀粉乳化学需氧产生量+淀粉乳生产固体葡萄糖化

学需氧产生量=玉米淀粉系数表单值×淀粉乳原料调整系数×淀粉乳产量（折算

成商品淀粉） +麦芽糖浆系数表单值×固体葡萄糖调整系数×固体葡萄糖产量=

16,152×1.1×50,000+31,853×0.9×55,500=2,479.417吨

———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氮污染物产生量按同样方法计算。

②固体葡萄糖的年污染物排放量

———工业废水量=玉米生产淀粉乳废水排放量+淀粉乳生产固体葡萄糖废水排

放量=玉米淀粉系数表单值×淀粉乳原料调整系数×淀粉乳产量（折算成商品淀

粉） +麦芽糖浆系数表单值×固体葡萄糖调整系数×固体葡萄糖产量=4.811×

0.8×55,500+4.918×1.4×50,000=55.731万吨

———化学需氧量=玉米生产淀粉乳化学需氧排放量+淀粉乳生产固体葡萄糖化

学需氧排放量=玉米淀粉系数表单值×淀粉乳原料调整系数×淀粉乳产量（折算

成商品淀粉） +麦芽糖浆系数表单值×固体葡萄糖调整系数×固体葡萄糖产量

=424.9×0.9×55,500+441.3×1.1×50,000=45.495吨

———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氮污染物排放量按同样方法计算。

第四步，将计算得到的各类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按照不同产品、原料、工

艺和生产能力组合填入污染源普查表G105-1中。

第五步，将表G105-1中结果按照各污染物种类汇总，计算该企业全年工业废

水污染物的总产生量和总排放量。该企业全年工业废水污染物的总产生量和总排

放量为以上3个产品污染物之和。

①该企业全年工业废水污染物的总产生量：

———工业废水量=38.403+18.213+60.733=117.349万吨

———化学需氧量=2,436.755+839.059+2,479.417=5,755.231吨

———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氮污染物产生量按同样方法计算。

②该企业全年工业废水污染物的总排放量：

———工业废水量=36.804+16.764+55.731=109.299万吨

———化学需氧量=32.505+15.709+45.495=93.709吨

———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氮污染物产生量按同样方法计算。

将工业废水量产生和排放结果填入G104表，各类水污染物产生和排放结果填

入表G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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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由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编制，联系人：薛洁，联系电话：010-64647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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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手册给出了《统计上使用的产品分类目录》中豆腐及豆制品的产污系数和

排污系数，可用于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豆制品加工行业工业污染源污染物产生

量和排放量的核算。

涉及的污染物包括：工业废水量、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

氮。

2 注意事项
2.1 产排污系数调整表的使用说明
由于本行业产品数量众多，加工工艺也有所不同，对系数表单中无法包含的

产品，参照产排污系数调整表调整产排污系数。

调整后的产污系数=系数表单中选取的产污系数×调整系数

调整后的排污系数=系数表单中选取的排污系数×调整系数

无需调整时取值为1。同时，需注意在有些情况下，工业废水量和其他污染

物指标的调整系数取值不同。

2.2生产非单一产品企业污染物产排量核算

当同一企业生产多种产品时，普查时以产品为依据，分别核算统计。

2.3 其它需要说明的问题
①如企业末端治理设施与系数表单不同，选择系数表单中相近治理工艺的排

污系数进行核算。

②本手册力求简单、清楚，易于普查员使用，制定时充分考虑了全国的平均

水平，使用本手册核算出的产排污量可能会与单个调查企业的情况有一定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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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由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编制，联系人:王异静，联系电话：010-6464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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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手册给出了《统计上使用的产品分类目录》中蛋品加工行业蛋黄粉、干蛋

黄、干卵清蛋白、全蛋粉、冰全蛋、液全蛋等产品的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可用

于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蛋品加工行业工业污染源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核

算。

涉及的污染物包括：工业废水量、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

氮。

2 注意事项
2.1 产排污系数调整表的使用说明
由于本行业产品数量较多，对系数表单中无法包含的产品，参照产排污系数

调整表调整产排污系数。无需调整时取值为1。

调整后的产污系数=系数表单中选取的产污系数×调整系数

调整后的排污系数=系数表单中选取的排污系数×调整系数

2.2 生产非单一产品企业污染物产排量核算
当同一企业生产多个产品时，普查时以产品为依据，分别核算统计。

2.3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①如企业同时生产蛋黄类和蛋白类产品，污染物指标的产生量和排放量只按

其中一类产品计算，不重复统计。

②如所调查企业末端治理设施与系数表单不相同，选用系数表单中相近治理

工艺的产排污系数。

③本手册力求简单、清楚，易于普查员使用，制定时充分考虑了全国的平均

水平，使用本手册计算得出的产排污量可能会与单个调查企业的情况有一定出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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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由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和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编制，

联系人：穆长荣，联系电话：010-68396530。

-115-



1适用范围

本手册给出了《统计上使用的产品分类目录》中糕点、面包制造行业糕点、

面包的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可用于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糕点、面包制造行业

工业污染源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核算。

涉及的污染物包括：工业废水量、化学需氧量。

2注意事项

2.1系数表单中未涉及的产排污系数

本手册已基本涵盖本行业各种产品、原料、工艺及规模的生产状况。对系数

表单中未涉及的情况，请根据以下说明在系数表单中选择产排污系数，并进行系

数调整。

调整后的产排污系数=系数表单中选取的产排污系数×调整系数

产污系数、排污系数分别调整；工业废水量和其它污染物指标分别调整，调

整系数可重叠使用，无需调整时调整系数视为1。

2.2生产非单一产品企业污染物产排量核算

当同一企业生产多种产品时，普查时以产品为依据，分别核算统计。

2.3如调查企业的末端治理设施与系数表单所列的不同，选择系数表单中相近治

理工艺的排污系数计算。没有末端治理设施时产污系数等于排污系数。

2.4本手册所指的规模等级按整个企业采用生产线生产同类产品的产量计。

2.5本手册力求简单、清楚，易于普查员使用，制定时充分考虑了全国的平均水

平，使用本手册核算出的产排污量可能会与单个调查企业的情况有一定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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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由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和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编制，

联系人：穆长荣，联系电话：010-68396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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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用范围

本手册给出了《统计上使用的产品分类目录》中饼干及其它焙烤食品制造行

业饼干、薄饼类、膨化食品及焙烤咸脆食品的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可用于第一

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饼干及其它焙烤食品制造行业工业污染源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

量的核算。

涉及的污染物包括：工业废水量、化学需氧量。

2注意事项

2.1系数表单中未涉及产品的产排污系数

①手册已基本涵盖本行业各种产品、原料、工艺及规模的生产状况。

②发酵饼干、压缩饼干以及薄饼类饼干，直接使用产排污系数表中“酥性饼

干/韧性饼干”产品的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膨化食品及焙烤咸脆食品可参照使用

产排污系数表中“酥性饼干/韧性饼干”产品的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

2.2生产非单一产品企业污染物产排量核算

当同一企业生产多种产品时，普查时以产品为依据，分别核算统计。

2.3如调查企业的末端治理设施与系数表单所列的不同，选择系数表单中相近治

理工艺的排污系数计算。没有末端治理设施时产污系数等于排污系数。

2.4本手册所指的规模等级按整个企业采用生产线生产同类产品的产量计。

2.5本手册力求简单、清楚，易于普查员使用，制定时充分考虑了全国的平均水

平，使用本手册核算出的产排污量可能会与单个调查企业的情况有一定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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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由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和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编制，

联系人：穆长荣，联系电话：010-68396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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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用范围

本手册给出了《统计上使用的产品分类目录》中糖果、巧克力制造行业糖

果、巧克力、巧克力制品的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可用于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糖果、巧克力制造行业工业污染源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核算。

涉及的污染物包括：工业废水量、化学需氧量。

2注意事项

2.1系数表单中未涉及的产排污系数

①本手册已基本涵盖本行业各种产品、原料、工艺及规模的生产状况。对系

数表单中未涉及的情况，请根据以下说明在系数表单中选择产排污系数，并进行

系数调整。

调整后的产排污系数=系数表单中选取的产排污系数×调整系数

产污系数、排污系数分别调整；工业废水量和其它污染物指标分别调整；无

需调整时调整系数视为1。

②充气糖果、乳脂糖果、凝胶糖果、抛光糖果、压片糖果及其它糖果直接使

用产排污系数表中硬质糖果的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

③巧克力制品的产排污系数等于系数表单中巧克力的产排污系数乘以1.1。

2.2生产非单一产品企业污染物产排量核算

当同一企业生产多种产品时，普查时以产品为依据，分别核算统计。

2.3如调查企业的末端治理设施与系数表单所列的不同，选择系数表单中相近治

理工艺的排污系数计算。没有末端治理设施时产污系数等于排污系数。

2.4本手册所指的规模等级按整个企业采用生产线生产同类产品的产量计。

2.5 本手册力求简单、清楚，易于普查员使用，制定时充分考虑了全国的平均水
平，使用本手册核算出的产排污量可能会与单个调查企业的情况有一定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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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由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和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编制，

联系人：穆长荣，联系电话：010-68396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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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手册给出了《统计上使用的产品分类目录》中蜜饯制作行业水果蜜饯和坚

果蜜饯的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可用于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蜜饯制作行业工业

污染源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核算。

涉及的污染物包括：工业废水量、化学需氧量。

2注意事项

2.1系数表单中未涉及产品的产排污系数

①本手册已基本涵盖本行业各种产品、原料、工艺及规模的生产状况。对系

数表单中未涉及的情况，请根据以下说明在系数表单中选择产排污系数。

②坚果蜜饯产品的污染物产排量忽略不计。

③其他蜜饯果脯产品直接使用水果蜜饯产品的产排污系数。

2.2生产非单一产品企业污染物产排量核算

当同一企业生产多种产品时，普查时以产品为依据，分别核算统计。

2.3 如调查企业的末端治理设施与系数表单所列的不同，选择系数表单中相近治
理工艺的排污系数计算。没有末端治理设施时产污系数等于排污系数。

2.4本手册所指的规模等级按整个企业采用生产线生产同类产品的产量计。

2.5 本手册力求简单、清楚，易于普查员使用，制定时充分考虑了全国的平均水
平，使用本手册核算出的产排污量可能会与单个调查企业的情况有一定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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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用范围

本手册给出了《统计上使用的产品分类目录》中米面制品行业面制半成品、

米制半成品和其它米制半成品的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可用于第一次全国污染源

普查米、面制品制造行业面制半成品、米制半成品和其它米制半成品的工业污染

源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核算。

涉及的污染物包括：工业废水量、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

2注意事项

2.1系数表单中未涉及的产排污系数

①本手册已基本涵盖本行业各种产品、原料、工艺及规模的生产状况。对系

数表单中未涉及的情况，请根据以下说明在系数表单中选择产排污系数，并进行

系数调整。

调整后的产排污系数=系数表单中选取的产排污系数×调整系数

产污系数、排污系数分别调整；工业废水量和其它污染物指标分别调整，无

需调整时调整系数视为1。

②米粉干直接使用“洗米、磨浆、脱水、挤出成型、蒸制、烘干”工艺的米

粉丝的产排污系数。

③年糕的产排污系数选取应用“洗米、磨浆、脱水、挤出成型、蒸制、烘

干”工艺的米粉丝产品的产排污系数，调整系数为0.7。

④面制半成品根据产品含水量的不同分为两种情况：经过干制的面制半成品

直接使用小麦挂面的产排污系数；未经干制的面制半成品污染物产排量忽略不

计。

2.2生产非单一产品企业污染物产排量核算

当同一企业生产多种产品时，普查时以产品为依据，分别核算统计。

2.3如调查企业的末端治理设施与系数表单所列的不同，选择系数表单中相近治

理工艺的排污系数计算。没有末端治理设施时产污系数等于排污系数。

2.4本手册所指的规模等级按整个企业采用生产线生产同类产品的产量计。

2.5 本手册力求简单、清楚，易于普查员使用，制定时充分考虑了全国的平均水
平，使用本手册核算出的产排污量可能会与单个调查企业的情况有一定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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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手册给出了《统计上使用的产品分类目录》中速冻食品制造行业速冻米面

制品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可用于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速冻食品制造行业工业

污染源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核算。

产污系数，即污染物产生系数，指在典型工况生产条件下，生产单位产品所

产生的污染物量。排污系数，即污染物排放系数，指在典型工况生产条件下，生

产单位产品所产生的污染物经污染治理设施削减或直接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

量，后者的量值与产污系数相同。

涉及的污染物包括：工业废水量、化学需氧量和五日生化需氧量。

2注意事项

2.1系数表单中未涉及的产排污系数

①本手册已基本涵盖本行业各种产品、原料、工艺及规模的生产状况。对系

数表单中未涉及的情况，请根据以下说明在系数表单中选择产排污系数，并进行

系数调整。

调整后的产排污系数=系数表单中选取的产排污系数×调整系数

产污系数、排污系数分别调整；工业废水量和其它污染物指标分别调整；无

需调整时调整系数视为1。

②速冻无馅米面食品直接使用《1411糕点、面包制造行业产排污系数使用手

册》中面包的工业废水量、化学需氧量的产排污系数，五日生化需氧量的产排污

系数等于化学需氧量的产排污系数乘以0.3～0.5加以调整，产污系数取0.5，排污

系数取0.3。

③冷冻（速冻）蔬菜半成品直接选取《1370蔬菜、水果和坚果加工行业产排

污系数使用手册》中速冻蔬菜产品的产排污系数。

2.2生产非单一产品企业污染物产排量核算

当同一企业生产多种产品时，普查时以产品为依据，分别核算统计。

2.3如调查企业的末端治理设施与系数表单所列的不同，选择系数表单中相近末

端治理工艺的排污系数计算。没有末端治理设施时产污系数等于排污系数。

2.4本手册规模等级按整个企业采用生产线生产同类产品的产量计。

2.5 本手册力求简单、清楚，易于普查员使用，制定时充分考虑了全国的平均水
平，使用本手册核算出的产排污量可能会与单个调查企业的情况有一定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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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手册给出了《统计上使用的产品分类目录》中方便食品制造行业即食方

便食品的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可用于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便食品制造行业

即食方便食品的工业污染源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核算。

涉及的污染物包括：工业废水量、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

2 注意事项
2.1系数表单中未涉及的产排污系数

①本手册已基本涵盖本行业各种产品、原料、工艺及规模的生产状况。对系

数表单中未涉及的情况，请根据以下说明在系数表单中选择产排污系数，并进行

系数调整。

调整后的产排污系数=系数表单中选取的产排污系数×调整系数

产污系数、排污系数分别调整；工业废水量和其他污染物指标分别调整；无

需调整时调整系数视为1。

②方便米饭、方便粥直接使用即食米糊的产排污系数。

③米、面熟制品选用《1411糕点、面包制作行业产排污系数使用手册》中面

包的工业废水量、化学需氧量的产排污系数，五日生化需氧量的产排污系数等于

化学需氧量的产排污系数乘以0.3～0.5加以调整，产污系数取0.5，排污系数取

0.3。

2.2生产非单一产品企业污染物产排量核算

当同一企业生产多种产品时，普查时以产品为依据，分别核算统计。

2.3如调查企业的末端治理设施与系数表单所列的不同，选择系数表单中相近治

理工艺的排污系数计算,无末端治理设施时产污系数等于排污系数

2.4本手册所指的规模等级按整个企业采用生产线生产同类产品的产量计

2.5本手册力求简单、清楚，易于普查员使用，制定时充分考虑了全国的平均水

平，使用本手册核算出的产排污量可能会与单个调查企业的情况有一定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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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手册给出了《统计上使用的产品分类目录》中液体乳及乳制品制造行业液

体乳和乳制品的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可用于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液体乳及乳

制品制造行业工业污染源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核算。

涉及的污染物包括：工业废水量、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

2 注意事项
2.1系数表单中未涉及的产排污系数

本手册已基本涵盖本行业各种产品、原料、工艺及规模的生产状况。对系数

表单中未涉及的情况，请根据以下说明在系数表单中选择产排污系数，并进行系

数调整。

调整后的产污系数=系数表单中选取的产污系数×调整系数

调整后的排污系数=系数表单中选取的排污系数×调整系数

但在有些情况下,工业废水量和其他污染物指标的调整系数取值不同；无需调

整时调整系数可视为1。调整系数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可重叠使用。

①国内以生鲜牛乳为原料生产奶油及乳清制品的企业极少，多为产量很小的

副产品，生产过程所产生的污染物已在主产品中核算，无需重复计算奶油及乳清

制品的污染量。

②以进口成品奶油和干酪(奶酪)生产再制奶油和再制干酪(奶酪)的企业，产排

污系数选用生产规模小于100吨/天液体乳的产排污系数,调整系数为0.5，工业废水

量产排污系数无需调整。

③如调查企业的末端治理设施与系数表单所列的不同，选择系数表单中相近

治理工艺的排污系数计算。没有末端治理设施时产污系数等于排污系数。

2.2生产非单一产品企业污染物产排量核算

当同一企业生产多种产品时，普查时以产品为依据，分别核算统计。

2.3本手册所指的规模等级指整个企业采用相同生产线生产同类产品的规模等级。

2.4 本手册力求简单、清楚，易于普查员使用，制定时充分考虑了全国的平均水
平，使用本手册核算出的产排污量可能会与单个调查企业的情况有一定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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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手册给出了《统计上使用的产品分类目录》中肉、禽类罐头制造行业，

肉、禽类罐头制品、婴幼儿辅助食品类罐头制品中肉、禽类罐头的产污系数和排

污系数，可用于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罐头制造行业工业污染源污染物产生量和

排放量的核算。

涉及的污染物包括：工业废水量、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和石

油类（油脂）。

2 注意事项
2.1系数表中未涉及产品的产排污系数

本手册已基本涵盖肉、禽类罐头制造行业的主要产品，小于规模下限的企业

可参考手册中相应产品、原料、工艺和末端治理技术的组合获取产排污系数。对

系数表单中未涉及的处理方法，可咨询当地行业组织或罐头行业专家、其他生产

罐头企业技术人员，选取近似的废水处理方法代替。

当被调查的企业，末端治理技术没有《废水处理方法名称代码表》规定的废

水处理方法，但有其它非传统治理方法（《废水处理方法名称代码表》以外的方

法），首先调查是否有当地环保部门的监测报告，如果有以监测报告为准。如果

没有环保部门的监测报告，按表中无治理设施处理，排污系数等于产污系数。

2.2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①罐头行业属于传统加工产品，不同规模的企业基础设施及技术水平五花八

门，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已经或已开始投资废水处理设施。很大一批规模很小的

企业没有兴建正规的废水处理设施，或没有废水处理设施。

②使用本手册计算得出的产排污量可能与单个调查企业有一定出入，但总体

符合全行业水平。

③在生产肉、禽类罐头制品中，工业废水量的产生主要是杀菌冷却水，如出

现工业废水排放量偏低时，应考虑到杀菌冷却水循环再利用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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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手册给出了《统计上使用的产品分类目录》中水产品罐头制造行业，水产

品罐头制品的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可用于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罐头制造行业

工业污染源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核算。

婴幼儿辅助食品类罐头中，水产品罐头制品，可以参照相应的水产品罐头制

品的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进行统计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

甲壳类罐头制品可参考相同工艺条件下的鱼罐头的产排污系数和排污系数进

行统计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

涉及的污染物包括：工业废水量、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和氨氮。

2 注意事项
2.1系数表中未涉及产品的产排污系数

本手册已基本涵盖水产品罐头制造行业的主要产品，小于规模下限的企业可

参考手册中相应产品、原料、工艺和末端治理技术的组合获取产排污系数。对系

数表单中未涉及的处理方法，可咨询当地行业组织或罐头行业专家、其他生产罐

头企业技术人员，选取近似的废水处理方法代替。

当被调查的企业，末端治理技术没有《废水处理方法名称代码表》规定的废

水处理方法，但有其它非传统治理方法（《废水处理方法名称代码表》以外的方

法），首先调查是否有当地环保部门的监测报告，如果以监测报告为准。如果没

有环保部门的监测报告，按表中无治理设施处理，排污系数等于产污系数。

2.2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①预处理是指：原料鱼从去除内脏、鳞、鳃、头尾，清洗完成。

②罐头行业属于传统加工产品，不同规模的企业基础设施及技术水平五花八

门，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已经或已开始投资废水处理设施。很大一批规模很小的

企业没有兴建正规的废水处理设施，或没有废水处理设施。

③在生产水产品罐头制品中，工业废水量的产生主要是预处理清洗水和杀菌

冷却水，出现工业废水排放量偏低时，应考虑到杀菌冷却水循环再利用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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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手册给出了《统计上使用的产品分类目录》中水果类罐头和蔬菜类罐头制

造行业，水果类罐头制品、蔬菜类罐头制品、婴幼儿辅助食品类罐头制品中果蔬

罐头的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可用于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罐头制造行业工业污

染源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核算。

其中：橘子和黄桃罐头是水果罐头大宗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通过酸碱法去皮

和去囊衣等生产工艺产生一定的污染，非常具有代表性。不采用酸碱法去皮的水

果罐头，如苹果、菠萝、荔枝、草莓、樱桃等产品，通过清洗、预煮、装罐等工

艺进行生产，产生污染浓度偏低，可以参照黄桃罐头的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的

80%进行统计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

蔬菜类罐头制品中大部分采用清洗和预煮工艺，其中蘑菇是主要产品，在预

煮时脱水量最高达50-60%，富含较多有机物，产生一定的污染，在蔬菜类罐头制

品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产品。

芦笋罐头与蘑菇罐头的生产工艺较为近似，污染物产生浓度大致相同，可以

参照蘑菇罐头的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进行统计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

番茄类罐头制品和果酱类罐头制品均可参照桃罐头的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进

行统计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

谷物类罐头制品多数是清洗后，装罐、蒸煮，污染浓度产生浓度较低，可以

参照黄桃罐头的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的80%进行统计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

婴幼儿辅助食品类罐头制品中水果蔬菜均可以参照相应的水果蔬菜类罐头制品的

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进行统计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

涉及的污染物包括：工业废水量、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

2 注意事项
2.1系数表中未涉及产品的产排污系数

本手册已基本涵盖果蔬类罐头制造行业的主要产品，小于规模下限的企业可

参考手册中相应产品、原料、工艺和末端治理技术的组合获取产排污系数。对系

数表单中未涉及的处理方法，可咨询当地行业组织或罐头行业专家、其他生产罐

头企业技术人员，选取近似的废水处理方法代替。

当被调查的企业，末端治理技术没有《废水处理方法名称代码表》规定的废

水处理方法，但有其它非传统治理方法（《废水处理方法名称代码表》以外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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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首先调查是否有当地环保部门的监测报告，如果有以监测报告为准。如果

没有环保部门的监测报告，按表中无治理设施处理，排污系数等于产污系数。

2.2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①罐头行业属于传统加工产品，不同规模的企业基础设施及技术水平五花八

门，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已经或已开始投资废水处理设施。很大一批规模很小的

企业没有兴建正规的废水处理设施，或没有废水处理设施。

②使用本手册计算得出的产排污量可能与单个调查企业有一定出入，但总体

符合全行业水平。

③在生产果蔬类罐头制品中，工业废水量的产生主要是原料清洗水、杀菌冷

却水，如出现工业废水排放量偏低时，应考虑到杀菌冷却水循环再利用的因素。

④普查员在普查果蔬类罐头制品时，应考虑到果蔬类罐头是属于生产周期

短，季节性较强的产品，如桃罐头生产一般在7月至9月；橘子罐头在10月底至次

年1月；蘑菇生产周期在12月至4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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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由中国发酵工业协会编制，联系人：杜军，联系电话：010-68042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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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手册给出了《统计上使用的产品分类目录》中味精制造行业中味精和强力

味精的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可用于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味精制造行业工业污

染源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核算。

涉及的污染物包括：工业废水量、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

2 注意事项
2.1系数表中未涉及产品的产排污系数

本手册已基本涵盖各种原料、生产工艺及规模的味精产品。味精类所属全部

产品的污染物产排污系数都参照味精产排污系数使用。柠檬酸产品的污染物产排

污系数可用相对应的味精产排污系数×0.8来使用。

对可能遇到的系数表单中未涉及的污水处理方法，可咨询当地行业组织或味

精生产专家、其他味精制造企业技术人员，选取近似的废水处理方法代替。

2.2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1）行业内有少数企业采用的原料为玉米，把玉米生产成玉米淀粉，再生产

味精。由玉米到玉米淀粉产生废水的数据请参照《淀粉及淀粉制品的制造产排污

系数手册》的数据。

（2）根据企业所排污水去向的不同，其排污系数应以最终排口各污染物浓度

为准。例如，若企业排污去向为污水处理厂，则其排污系数应根据污水处理厂出

口浓度进行计算。

（3）本手册只需考虑企业成品味精的产量，力求简单、清楚，易于使用。制

定本手册时已充分考虑全国的平均水平，使用本手册计算得出的产排污量可能与

单个调查企业有一定出入，但总体符合全行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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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由中国发酵工业协会编制，联系人：杜军，联系电话：010-68042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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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手册给出了《统计上使用的产品分类目录》中酱油、食醋及类似制品制造

行业中酱油和食醋的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可用于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酱油、

食醋及类似制品制造行业工业污染源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核算。

涉及的污染物包括：工业废水量、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

2注意事项

2.1系数表中未涉及产品的产排污系数

本手册未能涵盖的酱油、食醋及类似制品制造行业的产品中，属于酱油及酱

油调味品里的产品除勾兑酱油外其他产品的污染物产排污系数可参照酱油污染物

产排污系数使用；勾兑酱油的污染物产排污系数可用酱油相对应的污染物产排污

系数×0.5来使用。属于醋及醋代用品里的产品污染物产排污系数都可参照食醋的

污染物产排污系数使用。对可能遇到的系数表单中未涉及的污水处理方法，可咨

询当地行业组织或酱油、食醋及类似制品的生产专家、其他酱油、食醋及类似制

品企业技术人员，选取近似的废水处理方法代替。

2.2生产非单一产品企业污染物产排量核算

酱油、食醋及类似制品制造行业各企业所包含的产品品种不尽相同，每种产

品的装置生产能力不同，普查时须以产品为依据，然后按照产品的生产工艺和规

模分别进行统计，最后汇总统计出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

2.3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1）根据企业所排污水去向的不同，其排污系数应以最终排口各污染物浓度

为准。例如，若企业排污去向为污水处理厂，则其排污系数应根据污水处理厂出

口浓度进行计算。

（2）本手册只需考虑企业成品的产量，力求简单、清楚，易于使用。制定本

手册时已充分考虑全国的平均水平，使用本手册计算得出的产排污量可能与单个

调查企业有一定出入，但总体符合全行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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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由中国发酵工业协会编制，联系人：杜军，联系电话：010-68042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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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手册给出了《统计上使用的产品分类目录》中其他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

行业中酵母和淀粉酶的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可用于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其他

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行业工业污染源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核算。

涉及的污染物包括：工业废水量、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

氮。

2注意事项

2.1系数表中未涉及产品的产排污系数

本手册未能涵盖的其他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行业的产品中，属于其他调味

品、发酵制品制造行业中复合调味品中的各种产品的污染物产排污系数可参照酱

油污染物产排污系数使用；属于其他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行业中所有酵母产品

污染物产排污系数（除发酵粉外，发酵粉为化工产品）都参照酵母的污染物产排

污系数使用；属于其他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行业中所有食品用氨基酸产品污染

物产排污系数都参照味精的污染物产排污系数使用；属于其他调味品、发酵制品

制造行业中所有食品用酶及酶制剂产品污染物产排污系数都参照淀粉酶的污染物

产排污系数使用。

对可能遇到的系数表单中未涉及的污水处理方法，可咨询当地行业组织或其

他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行业的生产专家、其他其他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企业

技术人员，选取近似的废水处理方法代替。

2.2生产非单一产品企业污染物产排量核算

其他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行业中各企业所包含的产品品种不尽相同，每种

产品的装置生产能力不同，普查时须以产品为依据，然后按照产品的生产工艺和

规模分别进行统计，最后汇总统计出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

2.3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1）根据企业所排污水去向的不同，其排污系数应以最终排口各污染物浓度

为准。例如，若企业排污去向为污水处理厂，则其排污系数应根据污水处理厂出

口浓度进行计算。

（2）本手册只需考虑企业成品酵母和淀粉酶的产量，力求简单、清楚，易于

使用。制定本手册时已充分考虑全国的平均水平，使用本手册计算得出的产排污

量可能与单个调查企业有一定出入，但总体符合全行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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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由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和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编制，

联系人：穆长荣，联系电话：010-68396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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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手册给出了《统计上使用的产品分类目录》中冷冻饮品及食用冰制造行业

冷冻饮品、食用冰的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可用于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冷冻饮

品及食用冰制造行业工业污染源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核算。

涉及的污染物包括：工业废水量、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

2注意事项

2.1系数表单中未涉及产品的产排污系数

本手册已基本涵盖本行业各种产品、原料、工艺及规模的生产状况。对系数

表单中未涉及的情况，请根据以下说明在系数表单中选择产排污系数，并进行系

数调整。

调整后的产污系数=系数表单中选取的产污系数×调整系数

调整后的排污系数=系数表单中选取的排污系数×调整系数

但在有些情况下,工业废水量和其他污染物指标的调整系数取值不同；无需调

整时调整系数可视为1。调整系数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可重叠使用。

①雪糕类直接使用同等规模的冰淇淋产品的产排污系数。

②如调查企业的末端治理设施与系数表单所列的不同，选择系数表单中相近

治理工艺的排污系数计算。没有末端治理设施时产污系数等于排污系数。

2.2生产非单一产品企业污染物产排量核算

当同一企业生产多种产品时，普查时以产品为依据，分别核算统计。

2.3本手册所指的规模等级按整个企业采用生产线生产同类产品的产量计。

2.4 本手册力求简单、清楚，易于普查员使用，制定时充分考虑了全国的平均水
平，使用本手册核算出的产排污量可能会与单个调查企业的情况有一定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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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由中国盐业协会和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编制，联系人：宋占京，

联系电话：010-6327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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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手册给出了《统计上使用的产品分类目录》中盐加工行业食用盐、工业用

精制盐、多品种盐产品的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可用于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盐

加工行业工业污染源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核算。

涉及的污染物包括：工业废水量、化学需氧量。

2注意事项

2.1系数表中未涉及产品的产排污系数

加碘盐、营养盐、调味盐、其他食用盐、溶雪盐、饲料盐、渔用盐、其他加

工盐产品，选取工业用精制盐产品的产、排污系数。

2.2生产非单一产品企业污染物产排量核算

当同一企业生产多个产品时，普查时以产品为依据，分别核算统计。

2.3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①生产原盐产品的企业，产、排污系数为零，即无废水产生和排放。

②如果企业没有将废水综合利用生产化工产品（返回矿井）或没有废水治理

设施，此企业的产污系数等于排污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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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由中国发酵工业协会编制，联系人：杜军，联系电话：010-68042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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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手册给出了《统计上使用的产品分类目录》中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制造行业

中黄原胶和木糖的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可用于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食品及饲

料添加剂制造行业工业污染源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核算。

涉及的污染物包括：工业废水量、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

2 注意事项
2.1系数表中未涉及产品的产排污系数

本手册未能涵盖的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制造行业的产品中，所有生产工艺为酸

水解的产品，其污染物产排污系数可参照木糖产品的污染物产排污系数使用。食

品及饲料添加剂制造行业中所有生产工艺为发酵的产品，其污染物产排污系数可

参照黄原胶产品的污染物产排污系数使用。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制造行业中产品为

直接提取时，其污染物产排污系数可参照食醋的污染物产排污系数使用。

对可能遇到的系数表单中未涉及的污水处理方法，可咨询当地行业组织或食

品及饲料添加剂制造行业的生产专家、其他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制造企业技术人

员，选取近似的废水处理方法代替。

2.2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1）根据企业所排污水去向的不同，其排污系数应以最终排口各污染物浓度

为准。例如，若企业排污去向为污水处理厂，则其排污系数应根据污水处理厂出

口浓度进行计算。

（2）本手册只需考虑企业成品的产量，力求简单、清楚，易于使用。制定本

手册时已充分考虑全国的平均水平，使用本手册计算得出的产排污量可能与单个

调查企业有一定出入，但总体符合全行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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